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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 4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應對人口老化，制訂全面護老政策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鄧家彪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4年 4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

上，動議隨附的 “應對人口老化，制訂全面護老政策 ”議案。立法會

主席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梁慶儀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2014年 4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  
鄧家彪議員就  

“應對人口老化，制訂全面護老政策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隨着香港人口急速老化，社會對護老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；然而，

早前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建議的應對人口挑戰的政策方針，卻對未

來護老服務隻字不提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立即制訂全面護老政策，

為未來的護老服務作出詳盡規劃，並促進醫社合作；內容應包括：  
 
服務規劃方面－ 
 
(一 ) 按未來老年人口比例及增長推算，制訂未來 10年及 20年護

老服務的中、長期規劃，並據此預留土地發展護老服務及

培訓人手，以確保社區照顧服務及安老院舍服務每年能應

付社會的需求；  
 
(二 ) 加大力度推行安老院舍重建及增建計劃，在更多公、私營

發展項目預留土地興建安老院舍，以縮短長者輪候院舍的

時間，以及減少長者在離世時仍未獲編配院舍宿位的人數； 
 
(三 ) 按各區長者人口比例加強社區照顧服務，包括增撥資源以

擴展現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和長者日間暫託服務，並在各

區提供緊急支援服務的一定名額，以應付性質嚴重而需即

時獲得協助的個案；  
 
政策改革方面－ 
 
(四 ) 設立跨部門的長期護理服務辦公室，協調各個負責長者福

利、長者護理及安老服務的部門的工作；  
 
(五 ) 立即把 ‘老人癡呆症 ’正名為 ‘認知障礙症 ’，並採納世界衞生

組織的建議，制訂全面的認知障礙症應對優先策略，以及

投放資源成立專門服務單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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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檢討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，並按長者的實際護理需要作

出分流，使他們盡早獲得適切服務，藉此有效地紓緩輪候

服務時間過長的問題；  
 
(七 ) 檢討新增建的安老院舍和長者日間服務中心的人均樓面面

積的要求，以逐步提升安老服務的護理水平；  
 
(八 ) 針對現時護老服務醫社分家的問題，加強社區的醫療及家

居照顧服務，以支援未能入住安老院舍的長者的護理需

要，並從培訓、支援及認可三大方向制訂專門的護老者政

策，從而完善現時以 ‘居家安老 ’為本的長期護理政策；  
 
人力資源方面－ 
 
(九 ) 按中、長期護老服務規劃預計服務的人手需求，全面重估

現時安老及護理服務的人力資源發展政策，包括檢討安老

服務前線照顧員的培訓、薪酬待遇，以至就業前景，除了

考慮如何整體地提升有關服務的水平外，亦要提高行業的

社會地位，以吸引更多新人入行；及  
 
(十 ) 檢討安老服務的合約投標制度，以減少周期性人手流失的

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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